
孔子之“礼”的政治哲学意蕴

中国在“轴心时期”所实现的“哲学突破”甚为温和。孔子对“周礼”的伦理性改造及其政治哲学

的建构是这一时期哲学变革的重大事件。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坚持“吾从周”。礼，作为“表

演”身份和习俗的活动，关乎“立”；作为等级规范的形式，关乎“名”。礼以传统为基础，“是中国文化

的决定性的组织结构，并且规定了社会政治秩序。”[1]孔子“从周”的“复礼”，并非以“周礼”已有的规治

来权衡现实世界，而是以“摄‘礼’归‘仁’”，建构“为国以礼”的“礼治”政治。因而，孔子从周之礼不仅

具有可以归为义、体现仁的个人修为意义，同时还具有构造社会治理结构的社会政治价值。他将周

礼的重心从外在的物质文饰转移到内在的自然性情，使其从“不下庶人”的政治手段转变为人人皆可

从而行之的伦理规范，从而创制了一套“技术细节稀薄”、“动机细节丰实”[2]的伦理性指向的“礼治”。

孔子之礼的政治哲学，一方面通过“礼敬”来“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另面以“仁爱”来“设为礼乐

揖让以涵养理性”[3]，最终实现“以礼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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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孔子之“礼”阐释了“为国以礼”的“礼治”。孔子“从周”的“复礼”，不是简单

地回复周制，而是在赋予“周礼”人伦根基的前提下重建政治秩序。这是继“殷礼”损益“夏

礼”、“周礼”损益“殷礼”的又一次重大损益。孔子之礼的政治哲学强调，政治的稳定与权威

不在于外在权力的强制，而在于君子的人格个性与秉性执守。君子秉持、发挥内在性情的

“克已”是政治主体自我培育的人伦实践，并以此生成政治权威、践行政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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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礼崩乐坏”的“复礼”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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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化的同时也完成了个体的文化化与历史化。因此，孔子的“复礼”是通过礼这种文化性的

“表演”来灌彻政治价值、整合政治群体的重要社会实践。所以，孔子之“复礼”不是单纯地照搬已经

沦为“虚文”的周礼，而是将人的生命内涵真正注入周礼之中，实现对周礼的因革损益，使周礼质朴的

自然伦常真正成为政治秩序的根基。

孔子“以仁释礼”损益“周礼”，使其从“不下庶人”的政治性文饰，转变为人人皆可从而行之的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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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秩序、规范、礼制的具体法则，谨守不失，即可‘无为’而治。”[1]孔子“正名”的核心不在于概念的逻辑

清理，而在于校正实践中“实”“名”分裂的“礼崩乐坏”。“正名”是关乎社会中所有个体的事情，一方

面，“正名”要求社会个体各正其位、修己安德，是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治观念；另方面，“正名”要求各正

其位、各司其职，是要求社会主体充分参与的实用政治。

与子路的对话中，孔子提出“正名”的重要思想。“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

‘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于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

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

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历

代集注都强调这一思想的重要政治意义。“正名虽为卫君而言，然为政之道，皆当以此为先。”（朱子

《四书集注》）“此虽为卫国而发，实为天下国家之要也。”（张栻《癸巳论语解》）

孔子从名、言、事说到礼乐、刑罚、民行的言说理路，实则是从“为政”出发对“正名”进行了内涵与

外延上的限定。孔子之政，不是“做官从政”的“政府管理”，而是以君子之德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影

响。有人问，“子奚不为政？”孔子答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其为为

政？”（《论语·为政》）孔子之“政”，是一种具有审美情致的和谐秩序，“是君主和臣民共同参与的自然

和谐的表达，该和谐是由个人在礼仪行为中体现的意义和价值决定的。”[2]因此，当超越性的先验观念

缺失的时侯，如何达至政通人和的和谐就是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孔子认为，如果能使社会关系中

的个体之存在和行为合乎其各自分位之规定，就能够达致“为政”的和谐。

“正名”是一种关于政治秩序和社会责任的观念，它对全体社会成员都有着一种行为道德的约

束。“正名”作为“为政”的首要任务，既要使名分恰如其分，又必须使个体身正以担当名分之责。“正

名”首先要求处于社会关系中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寻求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我定位，各行其所是，履

行社会角色所赋予的社会责任，切不可乱了名分，僭越行事。“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

‘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然而，真正的“名”只有在社会和政治环境中才能获得，因此“正

名”必然伴随着“修身”。“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对于为政者，孔子特

别强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

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情”。（《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

路》）只要为政者做到了“名”“实”相符，切实履行了社会责任，那么“庶人”的言行自然会合乎礼义。

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为政者“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子路》）“为政以

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

孔子“正名”虽然“实以德性内涵和德性名目的正本清源为其前提和基础”，但却不止于“一种方

法论意义上的普遍性”[3]，更具有思想重建的意义。劳思光参照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路认为，孔子“正

名”体现了“不侵权”一义 [4]。“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

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人生活于社会群

体之中，政治社会生活的规范、辨别、区分等结构秩序，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之名，不再是简单地对社会生活的描述，而是义务和行为的规范、社会活动的旨归、礼制的现实

[1]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49页。

[2]〔美〕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何金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页。

[3]李景林在《正德性与兴礼乐——孔子正名思想的理论内涵及其方法学意义》一文中指出，“正名在孔子的思想系

统中，具有一种方法学意义上的普遍性。‘礼以义起’，德性内涵的厘清和价值尺度的重建对于礼乐系统的奠基作用，赋

予了‘正名’之‘兴礼乐’的人伦价值系统建构以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意义。”——李景林：《正德性与兴礼乐——孔子正名

思想的理论内涵及其方法学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4]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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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1]。由此，孔子“正名”的最终指向“仁爱”和“礼敬”的相互蕴藉，也就是自然质朴的伦理情感生发

成为礼乐的核心蕴藉。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最终归宿便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

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礼记·大学》）而且，“知其所止”如

同“缗蛮黄鸟，止于丘隅”那样自然而然，不带矫饰。这样看来，礼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政治秩序与行

为规范，更是一种ḓ

载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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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唯有如此方有礼。即以“和”置差异，然后达于“治”即“仁治”。因为，执礼者的个性，实则是执礼

人的品性。“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礼”注重政治教化，也不排斥律制规治，强调从人心真实处着眼政治秩序。“孔子之政治思想，以

建秩序，定权分为基本观念，而重德性教化，反对使用强力，反对经济掠夺、反对残暴统治”[1]。对于君

臣关系，孔子提出“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也就是说，臣不应该欺瞒君，这本身有违“孝弟”

本意。“合礼”的做法是直言进谏，以此来触犯和批评为政者。为政者对这些谏言，应该虚心接受，检

审自我。正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礼治”也表现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百

姓应该本着“孝弟”之心忠君爱国，同时要监督为政者。百姓的监督形式就是民间口耳相传的“诗”。

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百姓们自发吟

咏的“诗”有着不同的政治功能，可以歌功颂德，可以针砭时弊。它完全是民心民声的恳切表达。为

政者通过设置乐府等职能部门来体察民情。因此，诗在传统艺术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

“仁爱”和“礼敬”的民间表达，“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毛诗序》）

“礼治”的最高追求就是和平中正的自然质朴之气象，这是一幅太平盛世的图景。这种气象象征

着“仁爱”的充满而外发，是每个人各得其所之后产生的愉悦之感。这一气象被曾点描述出来，孔子

“喟然叹之”。“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

进》）这样的自然气象正是孔子的政治理想。朱熹对之所做的解释是，“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朱熹《四书集注》）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孔子的以生命伦理为

指向的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崇尚人本主义，使整个社会饱有丰富的人情味。“厩焚。子退朝，曰：

‘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在这里，与外在物质财富相比，人的生命价值是无限的。这就意

味着，孔子的生命伦理指向的政治哲学“不着眼于扩大和丰富社会成员的诸多个别利益，而着眼于维

护历史传承的社会秩序本身和在此社会秩序中道德理念的实现。”[2]因此，孔子“为国以礼”的“礼治”

超越了历史局限性与人心的现实性，这一特点使其能够不以外在的物质条件为转移，超出百家学说

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实质性传统”。梁漱溟就此指出，“这些礼文，或则引发崇高之情，或则绵永笃旧

之情，使人尽心而涵厚其德，务郑重其事而妥安其志。人生如此，乃安稳劳韧而有味”[3]。

在“礼治”中，行礼者通过践行礼，一方面获得稳定社会关系而成为合格的参与者，真实表现社会

政治关系的行为准则；另方面则使个性化的修身成果具体化，从独特的角度改造社会政治关系，实现

遵循传统、复活传统和创造传统的统一。由此形成的政治社会层级，自然地关注了个人的价值与兴

趣，扩展了个体的政治文化意义。所以，孔子“礼治”中的个性主体，绝非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为前

提的自主性与独立性，虽然个性的主体在礼治政治中也具有自主性与独立性，这就形成了孔子政治

哲学对个体独特性的关注与阐发。因此，孔子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在于“仁爱”和“礼敬”，它不是单纯

地对周礼的回复，而是将个体独特自然生命与社会实践的内涵注入其中，具有生命伦理性的价值指

向。这种价值指向将周礼请下神坛，使之成为人人皆可从而行之的行为规范。这是一种士人的价值

觉醒的表现。这种觉醒因其所实现的温和的哲学突破，不仅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实质性传统”，而且

对处于迷惘中的现代理性也有着陶冶的作用。

〔责任编辑：曾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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